
緣 起 

很久很久很……很久以前，天上仙人舉辦了一場馬拉松障礙賽，自此人間有了十

二生肖，人們也因動物之名有了年歲之別，只是馬拉松賽之後，這十二生肖長了

靈性，主辦仙人便讓這十二生肖照順序負責每十二年輪值人間一年並給予安置。 

為了安置十二生肖，主辦仙人建了一座仙境動物園，不過這裡雖然叫動物園，可

那是為了請款編預算才這麼說的，哪能真讓人來看笑話，畢竟有幾個生肖的脾氣

可不好，基本這裡的每個主子都得好吃好喝供著。 

因為生肖們十二年才值班一次，是以不值班的時候就喜歡四處生事、找樂子，有

的生肖在仙境當金光黨、有的生肖拿天兵當沙包，更有學那潑猴偷蟠桃、鬧天宮、

對玉帝指手畫腳的，害玉帝多生白髮。 

玉帝找來幾個仙人商量，結論就是這些個生肖太、無、聊，十二年才值班一回太

清閒，是該給他們找事做，眾仙人各提意見要給生肖們安職位，唯有月老道，成

家方能立業。 

月老以經驗談告知各位老同事，給生肖們找個伴來陪就不會鬧騰了，眾仙一聽想

起那句人間流行語「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便紛紛認同，只是他們

也知生肖們的性格，要是直言必被駁回，是以換了個說法—— 睽違多年，這次

仙境要再辦一次馬拉松接力賽。 

主辦仙人告訴眾生肖們，為了這次的接力賽，他們要去找一個隊友來幫忙，不過

人間是不能去了，會亂了天道（應該說月老太常幹那種亂天道的事，這次被嚴正

警告要少生事），倒是仙境圖書館裡的眾藏書都是有靈性的、藏書裡的人事物也

都是有靈的，主辦仙人讓生肖們進藏書世界去選人。 

當然，選了人可不是就能直接把人給拉到仙境，而是要培養好感情、建立好緣分，

等那人的陽壽盡了（書裡也是有陽壽的），且心甘情願當隊友，才能把人帶回仙

境。 

聽了主辦仙人的話，那些不管是不滿目前順位的、還是想保住目前順位的生肖

們，都決定卯足全力讓「未來隊友」對自己滿意又言聽計從，屆時才能把人拉來

仙境，不至於做白工。 

為了公平起見，眾生肖們決定以同一類型的藏書決勝負，他們東挑西選看中了「古

代傳奇故事」區，那還是因為古靈精怪的老鼠說：「近來人間流行穿越，那些穿

越者都能在古代大開金手指獲得古人的推崇，所以我們就去古代騙一個隊友回來

吧！」 

眾生肖們無比認同，是以一個個都鑽進了傳奇故事裡，殊不知計畫趕不上變

化——  

變化一：穿越都是不能選角的，辛苦的歷程才要開始！ 

變化二：他們走錯區了，他們鑽進去的不是真的傳奇故事，而是前些時候眾仙人

們舉辦徵文比賽時所蒐集整理的作品—— 「偽傳奇故事」！ 

於是，一段段趣味與浪漫、荒謬與情深並存的非典型穿越故事展開…… 

第一章 



大黎朝，京城。 

穀雨剛過，立夏未至，正是出遊的好日子。 

三年一次的拔萃科考即將在年底舉辦，雖然還有半年時間，已經陸續有考生入住

京城，一來是想早日習慣京城水土，二來也是走個文雅，交友論書，將自己的名

聲往外傳。 

拔萃科考得看主審喜好，才學固然重要，但也得有幾分運氣，滿腹經綸卻名落孫

山者，年年皆有，下次再來就是三年後，可是啊，若能在科考前把名聲傳出去，

即使榜上無名，也可能會被賞識者延攬，無論跟著文官辦事，或者跟著大學士修

書，都是一條官路。 

故此，每三年的春天，京城就開始舉辦各式各樣的茶會，花會，字會，學子們想

盡辦法寫詩，鬥詩，直到秋末。 

採香湖上，船隻搖盪，吟誦聲夾雜著搖槳聲，是三年一次才有的特殊景象。 

京城民風開放，加上這幾日難得放晴，湖上，湖邊，都有不少女子在家人或者嬤

嬤的陪伴下出遊，在漁舟上彈琴烹茶，解解春雨帶來的煩悶。 

「這位大娘。」一個穿著杏黃色衣衫，綁著雙髻，看起來不過十四五歲的小丫頭

對著一個粗衫漁婦喊著，「妳船出不出呢？」 

漁婦姓張，原本在整理網子，見有客上門，立刻笑臉泛開，「出，出。」 

她的漁船小，又舊，多半是捕魚用，鮮少有客上門，現在看看，大抵是附近的大

漁船出光了，這家姑娘又想出來玩，所以才輪到他們這艘小破船。 

夫妻倆趕緊把前頭收拾出來，放好桌子椅子，又搭了個木板，就把對方三人接過

來，漁夫長竿一推，隨著深綠水紋漾開，船隻滑進湖中。 

主人家小姐看起來約十八九歲，脂粉未施，卻更顯貌美，眉眼之間十分風流，繫

著藕荷色的薄披風，披風隨著光線隱隱出現山水花紋，腳下一雙寶墜香鞋，小銅

片在少女的腳步移動中，發出輕響，煞是好聽。 

張大娘看多了。年紀輕，眼神媚，有丫頭卻沒嬤嬤，這姑娘大抵是花姐兒，但相

貌這樣拔尖，態度又大方，十之八九是給青樓供起來的頭牌。 

京城聲色撩人，共有八條花街，上百家大花坊，至於小鳳居更是沒人搞得清楚有

多少。 

大花坊就得有頭牌，頭牌就是名聲，得有花容月貌，得懂琴棋書畫，為了顯示地

位不凡，只陪酒，不陪夜，即使陪酒也選客人，二十四歲講親，二十五歲敲鑼打

鼓送出門。 

雖然在青樓待過，但一來知書達禮，二來容貌出色，三來也沒破了身子，因此求

娶的人仍多著是，即使進了青樓就是連年絕子湯，幾乎沒有當娘的命，但只要挑

夫婿的眼光好些，還是能過上安定的好日子。 

要說眼光好，要數四十幾年前雪香樓的頭牌趙喜娘了，嫁了個比自己小四歲的落

榜書生蘇光宗，日夜悉心照顧，溫柔相伴，蘇光宗在趙喜娘的鼓勵之下，又苦讀

三年，一舉過了拔萃科，又過了書雋科，短短四個寒暑，趙喜娘從花姐兒成了官

夫人，蘇光宗感謝趙喜娘的扶持，沒納妾室，只收了兩個通房傳宗接代，子女都



歸在趙喜娘名下，由她親自扶養。 

趙喜娘當年陪伴出一個書雋科士，十幾年後由她帶大的長子又中了拔萃科士，年

紀輕輕且文采出眾，讓南國公看上，給自己的嫡孫女說為夫婿，有南國公這派人

脈，蘇科士官運自然亨通，到正八品時，第一次上書請封，請封的對象不是親生

母親，而是照顧他長大的趙喜娘。 

蘇科士官運順遂，家中也不用說，南國公府的小姐雖然嬌貴，卻是真心喜歡自己

夫婿，故對公婆十分盡孝，對小姑也頗為照顧，自己生了兩兒一女，提拔上來的

姨娘也都順利開枝散葉。 

城西的萬雲街底，有座門口雙石獅的大宅，紅漆門，黃銅環，前庭有一尺的青磚

地，兩側種有數十棵合抱大樹，白色外牆延伸得很長，那裡，就是蘇家的宅子，

趙喜娘已經六十幾歲了，她一生沒懷過孩子，但卻子女孝順，兒孫滿堂，丈夫從

不嫌她年華老去，再漂亮的丫頭，他都沒有多看一眼，初一十五，一定陪著趙喜

娘到昭然寺上香。 

讓說書先生來講，都不能講出這樣峰迴路轉的故事，但卻真的發生了。 

當然，這後來也多少影響了來京的科考書生，每個書生都希望能像蘇光宗一樣有

佳人在側，照顧寢居衣食，好讓自己專心讀書，每個花姐兒，都希望自己能有運

氣碰上個蘇光宗，能爭氣，爭氣後不負心，故科考季節除了是書生間的吟詩論文

大會，也成了書生與姐兒互相探測意願的時節，花坊的頭牌，幾乎都是在這夏秋

季節嫁人，而十之八九，嫁的都是書生。 

張大娘看著那穿著藕荷色披風的貌美少女，只要是載著書生的船隻經過，便會定

睛細看，再跟旁邊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婦人低聲說話，似是在詢問名字，心裡忍不

住嘆息—— 遊湖為假，相人為真，這姑娘只怕是想來找良人的。 

真是傻丫頭，蘇光宗與趙喜娘之所以被傳頌，不就是因為希罕嗎，好姻緣太難找

了，這幾年，倒有幾個花姐兒聰明，不嫁人了，拿著攢下的金銀，自己過清閒的

日子，省得無良夫還要拿她的銀子去養姨娘的孩兒，多嘔心。 

張大娘雖有心提點，但想想，自己什麼身分，講出來只怕人家也不願意聽，便沒

作聲。 

姑娘傻歸傻，但也不能說她錯了，人各有志，喜歡痛快過日是對的，希望有人承

歡膝下也是對的—— 只是，哪這麼容易呢？ 

大黎朝上下百年，出了無數書生，無數花姐，可是，這無數書生中只有一個蘇光

宗，無數花姐裡也只有一個趙喜娘。 

多的是花姐不耐久候，另隨他人而去。 

多的是書生高中後，覺得佳人配不上自己，休妻另娶。 

 

 

船上那三十餘歲的大娘姓柳，十幾年來都在替想從良的花姐兒找人家，從不掩短

道長，總把醜話說在前頭，找她講親的姑娘剛開始可能都不高興，什麼「董家老

三的那方面不太行，要不介意這個，倒是能美滿，董家公婆和善，董老三田莊也



是年年豐收，不會動到姑娘的私房」，「張家兒子長得可俊，又能放下身段討妻子

開心，但酒後愛打女人，姑娘若是喜歡好皮相，又禁得起打，張家不介意姑娘出

身」。 

難聽歸難聽，但卻是實話不過，好壞都清楚，婚後自然不會抱怨，是故這柳大娘

即使不怎麼說好話，但託她的人卻是沒少過。 

只不過找她的，通常是一般姑娘，夜度資普通，年近三十，但求老了有人互相照

應，其餘都好談，像今天這種事情，還真是第一次—— 因為，找她的人叫做霍

小玉。 

京城，只怕沒幾個人不知道這個少女。 

霍小玉雖然陪酒賣笑，但並不在青樓，而是自己在京城有小屋子，由「母親」替

她張羅，這種一屋一姑娘的，通稱小鳳居。 

京城的小鳳居走兩種極端，一種是在陋巷，價錢便宜，專門接娶不到媳婦的單身

漢，姑娘長得不怎麼樣不說，年紀還都挺大，一切隨便又馬虎。 

另一種，即是霍小玉這種，十金才能見一面，還得看她愛見不見。 

因為她是大戶衰落後的昔日千金，誰不知道她是霍大人的小女兒，誰又不知道霍

大人的愛妾鄭氏容姿拔尖，女兒即使落魄，但身分還是在，會挑客人也不意外。 

當年鄭氏有機會進入親王府，卻捨棄親王的門第，跟了名滿天下的才子霍大人，

兩人年紀差了二十餘歲，但卻十分恩愛，過門一年多後，鄭氏替霍大人生下一個

女兒，由於霍大人希望小女兒能承襲母親的花容玉貌，於是取名叫做小玉。 

她出生時，父親是正一品文官，家境十分富裕，幾位姊姊早就出嫁，她在霍府過

得儼然是嫡女生活，鄭氏的院子大，僕婦多，已經成家立業的哥哥，自然不可能

去管父親的妾室問題，就算嫂子跟姪女嫉妒鄭氏與霍小玉的月銀與待遇，但連霍

太太都沒開口了，誰又敢去跟霍大人說什麼。 

霍太太是侯府千金，典型的三從四德好妻子，丈夫讓她給鄭氏大院子，她就給大

院子，給小玉嫡女待遇，她就給小玉嫡女待遇，鄭氏三十歲生日時，還大肆宴客，

著實熱鬧了一番。 

京城的太太都在說，這鄭氏也未免太厲害了些，後宮四妃生日，都還得自己來，

誰敢不長眼讓皇后出面邀請客人？可霍家一個妾室的生日，竟讓主母親自操辦，

若說家族無子，這姨娘生了兒子，立了大功，倒還說得過去，但鄭氏前前後後不

過一個女兒，也值得這樣張羅？ 

無論如何，鄭氏生日就是這樣熱鬧過了。 

但就在鄭氏生日過後沒多久，霍家驟變—— 霍大人跟著皇上春獵時，跟大隊走

散，發現時已經被野獸咬死了。 

一品文官，糧部掌司，喪禮自然備極哀榮。 

霍大人入祠後，霍太太把家權交給嫡長子霍文濤與嫡長媳齊氏，她成了不管事情

的霍老太太。 

霍文濤成為霍家大家長的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即是將鄭氏母女逐出家門，

理由也簡單，鄭氏青樓出身，入府後行為不檢，霍小玉不是霍家血脈。 



他見父親老來得女心中高興，所以不忍拆穿，現在父親過世，他自然不能留個來

歷不明的人在府中，念及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了十幾年，給她們一個時辰收拾，

能用手拿的都能帶，一個時辰後，不自己走，他就派人往外扔，院子裡的婆子跟

丫頭，若想跟著去的，他會放賣身契。 

那天，很多人都在霍家的側門外看到那一幕。 

大雨天的，地上一片泥濘，幾個粗壯婆子把母女二人往外推，淋得一身濕透的鄭

氏哭天搶地，「小玉明明是霍家的孩子，眼睛跟霍大人那麼像，連太太都說過，

兄弟姊妹雖然好幾個娘，但眼睛卻是一樣的，怎麼這樣汙衊她，你們怎麼可以這

樣汙衊她。」哭聲遠遠傳開，令人不忍。 

倒是十五歲的霍小玉十分冷靜，左手撐著雨傘，右手扶起了母親，這時，側門裡

兩個小丫頭背著小包袱跟了上來，「婢子跟著小姐去。」 

她不知道說了什麼，那兩丫頭連忙點頭，「婢子不怕吃苦，婢子想跟著小姐。」 

主僕四人後來在勝業坊附近的小屋子落腳，情況本已經不好，沒想到鄭氏因為受

了打擊，加上淋了雨，一病不起。 

從霍家帶出來的金銀，流水般的往藥鋪送，請大夫要錢，抓藥要錢，幾人生活也

要錢，兩丫頭一個叫桂子，一個叫浣紗，年紀都小，白日去附近的客棧幫忙洗碗，

多少掙幾枚銅錢，掌櫃知道這兩丫頭寧可跟著被掃出門的主子，也不願留在大宅

安穩，倒是多了幾分欣賞，若是客人有剩餘飯菜，便讓兩人帶回家。 

霍家千金，霍大人最寵愛的小女兒，以前一頓飯要八菜兩湯，現在開始吃剩飯度

日。 

饒是已經艱難到這一步，還是抵擋不住那天—— 家裡真的什麼都沒了，只剩下

二十兩金子。 

二十兩金子，五口之家可以過上三年，但若換算成藥錢，大概只有兩個月。 

可兩個月後，又該怎麼辦？ 

沒多久，就傳出霍小玉在古寺巷租了間一進的房子，當成自己的小鳳居。陪酒陪

笑，不陪夜，進門價是十兩金子。 

十兩金子，又不陪夜，真是瘋了。 

但更瘋的是還一堆人搶著上門—— 都說霍大人的小女兒既有母親的芙蓉花貌，

又有霍大人的聰慧機敏，能讀書論文，談笑間令人如沐春風，絕非那些只會刺繡

的千金貴女可比。 

十六七歲的少女，正是容顏最好的時候，誰不想一睹芳顏，再者，十兩金子就能

讓昔日的官家千金給自己倒酒，彈琴，說來也挺值得一去的。 

替霍小玉張羅的「母親」，是鄭氏昔日在青樓的丫頭，叫做福氣，後來跟了個姓

楊的豬肉販子，日子十分美滿，沒想到丈夫卻在大路上被官家的馬車撞死，正妻

連同兒子把她母女倆趕出門，愁雲慘霧了一年多，存銀漸空，正不知道該怎麼養

女兒，霍小玉卻找上門來。 

福氣雖然沒做過小鳳居，但在青樓服侍姑娘久了，張羅起來也十分得心應手。 

既然姑娘只陪酒，在庭院挑選上就特別講究一些，院子得大，得有涼亭，有花臺，



請匠人把庭院花草重新梳理過，乾涸的池塘也重新活起水來，讓院子看起來花盛

葉茂。 

福氣忙，霍小玉也沒閒著，重新訂製了一批衣服鞋襪，請琴師量手作琴，胭脂水

粉也請以前熟悉的老師傅重新做。 

進了醇酒，精茶，上好的薰香，城裡有名的糕點也都買了幾樣備著，另外再請了

廚娘，粗婆子，這便準備得差不多。 

美貌，善琴，能論，加上官家之女的身分，名氣一下子打開了。 

京城的小鳳居雖多，可沒哪間姑娘能跟她比。 

隨之而來的，就是霍家的氣急敗壞—— 見過霍小玉的人不少，她跟幾個嫡庶姊

姊，眉眼之間十分相似，眾人都瞭解「鄭氏行為不端」只是藉口，她貨真價實是

霍大人的女兒，只是，誰又去管人家家裡事，被新任家主掃地出門，只能說鄭氏

當年欺人太甚，沒給自己留下餘地。 

只是誰也沒想到，她的女兒會在幾年後做起小鳳居的生意，這下換霍家傻眼了，

裝死裝不過，但上門要這庶妹收起生意也奇怪，畢竟都以那樣難聽的理由將她們

掃出門，總不能又說「我們霍家女兒不能這樣拋頭露面」吧。 

朝廷的姻親關係千絲萬縷，有些跟霍家有過節的，會故意上門讓她倒酒，佈菜，

再找機會跟霍家幾個男丁說，「那個霍小玉，還挺不錯」。 

霍小玉也是故意的性子，知道客人跟霍家過不去，就會說些霍家的私事—— 哪

個大宅沒醜事，醜事可以瞞得過外人，卻瞞不過牆內的人。 

三房梅姨娘來投靠的弟弟，原來不是弟弟，是定過親的鄰家哥哥。 

霍四太太的親弟因為考試之故，從旬州到京城，暫住在霍家客院，兩個多月後，

卻被嬤嬤發現他與四房新姨娘互傳書信，四老爺當天就把新姨娘送給拉車的喬老

頭，連帶四太太被打了個屁股開花—— 四房舅老爺當年說因為家中有急事，所

以趕回旬州，那都是假的，他不回旬州，難道等四老爺拿棍子打他嗎？ 

大太太齊氏當媳婦時，老怨恨婆婆偏心二房，居然在初一十五的祠堂奉茶裡加了

香灰，被罰跪寫一千遍的女誡，自己懶，讓奶娘的女兒代寫，霍家老爺直接把她

關祠堂，大太太在祠堂住了八個月，把萬遍女誡抄完，這才終於出來。 

大房嫡女知道母親被罰是四房告的狀，懷恨在心，有次上凜國公府赴宴，故意把

雞湯倒在四房嫡女裙子上，讓她當場大叫出醜，還在腿上留了疤，黃了四房跟凜

國公府的親事。 

還有，她那個已經嫁入平大人家的嫡姊回府時，知道父親送了自己一支寶釵，居

然在庭園家宴時，把她擠落魚塘，當時可是深秋，庭院到母親的院子又有一大段

路，她病了好幾日，霍家大房嫡小姐可真狠，一支釵子而已，就想要了十二歲妹

子的命。 

霍小玉就這樣有意無意的，把霍家醜事往外傳，終於，霍文濤受不了了，再這樣

傳下去，全家都不用做人了，遂讓妻子齊氏去跟她談條件，看她怎樣才肯閉嘴。

她說，要自己的嫁妝。 

她雖未訂親，但父親早把她的嫁妝準備好了，有金銀，有寶飾，有兩塊田產，還



有一支價值連城的紫玉釵—— 就是那支害她落水的釵子。 

玉無價，紫玉鮮少，價值更高。 

紫玉石是當年霍大人提出國策有功，皇上賞下來的，約莫六寸長，一寸寬，一寸

高，呈現出透明晶瑩的紫色，由於太過希罕，是故美歸美，府中卻也沒人敢打它

主意。 

她十二歲那年，父親請了京城有名的老工匠入府，讓他把那塊紫色瑩石打成首

飾，老工匠畫了幾個圖案，她選了蝴蝶展翅。 

釵子完成那日，父親親口說，這是她的嫁妝。 

那日被趕出府時，霍文濤只准她們拿走院子裡的東西，但她的嫁妝卻是鎖在庫房

裡，金銀是安身立命之本，而這支釵子，有著父親對她太多的偏愛，她無論如何

都想拿回來。 

金銀她要，回憶她更要。 

齊氏聽到她如此說，連忙回去稟告丈夫，霍文濤一聽便覺得麻煩，這事說好辦，

但也不好辦。 

嫁妝中的金銀田產早被他分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珠寶首飾也多送給兩個女兒，至

於珍稀寶物，則由齊氏拿走，紫玉釵便在裡頭。 

想想，讓齊氏把自己那份拿出來，再從公庫出個一萬兩—— 霍家幾個女兒，出

嫁都是一萬兩嫁妝，這樣應該沒問題。 

卻沒想到，霍小玉知道自己嫁妝有多少，金銀雖然差不多，珠寶首飾卻少了七成，

最重要的是，她有兩塊田產。 

齊氏只好又回府中轉達，霍文濤一聽就怒了，一個小妾生的女兒也想有田產，父

親是老了，糊塗，才說要給她，他才不會給，怒急攻心，完全忘了現在是他求自

己的庶妹。 

又過了半年，當三個弟弟紛紛來跟他抱怨兒女說親不易，連帶他那嫁入平家的妹

妹也因為當年推人落水之事，兒子都十五歲了，還對不上人家—— 有女兒的人

家都會想說這平夫人當年能要妹子的命，現在就能要媳婦的命，誰敢把女兒許入

平家，再者，霍文濤自己也是有感覺，大兒子相貌平平，當年訂親時很順利，小

兒子長得好看，卻到現在都還說不上人家，明顯就是被害的。 

只講了這些，就讓霍家頭痛不已，而她在這大宅住了十五年，還有很多可說，萬

一全講出來，霍家只怕要遠離京城，還得改名換姓，這才能過上安穩日子—— 霍

文濤終於屈服了，讓兩個兒子把田產地契交出來，又叫女兒把拿走的首飾頭面都

拿回來。 

於是霍小玉在十九歲那年，終於拿回她的嫁妝。 

要說有什麼不好的，即是她惹怒霍家，一些怕得罪霍家的醫館，不肯出診。 

她用得起最貴的藥，卻只能請次一等的大夫。 

鄭氏還是病著，所以她繼續做著小鳳居的生意，錢會用盡，有能力時多攢一點是

一點，她不想再為了幾兩藥錢擔心受怕，只不過，不再提霍家醜事。 

嫁妝之事，當然只有霍小玉自己知道—— 有錢是好事，但不需要昭告天下。 



京城人只知道五年前被趕出家門的霍大人的女兒還在陪酒賣笑，一頓飯要十兩金

子，雖然已經二十歲，但容貌卻更盛當年，來往者有朝廷官員，有文人雅士，求

娶之人不少，不過她現在誰都還看不上。 

 

 

柳大娘指著前方不遠處的兩層船隻，船上數人，看樣子都是書生，正在品酒吟詩，

裡面有老有少，那個青衫公子看起來約二十來歲，「霍姑娘，那船上的便只有那

青衫公子未婚。」 

「他叫什麼名字？」 

「姓林，林有為，祖父曾經中過京生，霍姑娘，我實話實說，這林少爺，是真心

可以考慮的。」 

霍小玉會叫柳大娘來，自然也是聽聞她老實不灌水，她說能考慮，肯定有長處，

「家裡有些什麼人，個性如何？」 

「家裡即是一個老娘，一個妹妹，個性說好聽是溫和，說難聽就是怕娘的，林老

太太治家倒是厲害，家裡雖然窮得只剩下兩個下人，一切依然按照規矩來，霍姑

娘，婆婆難伺候，這是壞處，但林少爺文章極好，姑娘若是跟了他，盼頭倒是比

跟著其他人還大。」 

霍小玉微微一笑，「柳大娘，我不奢望當趙喜娘，我只要對方家中人口簡單，好

相處，做人老實就好，會選書生不是希望他高中，而是怕對方粗魯無文，嫁個讀

書人，說起話來總是比較容易。」 

「姑娘有沒有想過嫁入商戶？我倒是知道有個鰥夫，以前也是唸過書的，考了幾

次都沒能上，這才認命接了家裡的當鋪，正妻病逝幾年，他都沒再娶，因為讀過

書，想找個知心人，姑娘這般人品，對方肯定喜歡，填房也是正妻，家中下人不

少，不需要姑娘操勞。」 

「家中哪些人？」 

「一個鄉下婆婆，人挺客氣，亡妻留下兩個兒子，三妾室生了一男五女，都算乖

巧。」 

霍小玉聽了頗為動心。長輩好相處，孩子又乖巧，而且商人家，就沒這樣多規矩，

社會地位低，自然對她就沒這樣挑剔了。 

何況自己當年落水，身子被凍壞了，即使調養了一年多，也只是讓她在冬天時手

腳不冰冷，能不能生孩子都難講，若是對方已經有孩子傳宗接代了，她這個填房

便不用考慮子嗣問題，日子倒是輕鬆得多。 

「長子多大？」 

「十二歲。」 

霍小玉莞爾一笑，「那我豈不是過門兩年就要張羅婚禮，過門三年成婆婆，祖孫

三代不是不好，但太早了，我還想多過幾年清閒日子。」 

柳大娘也忍不住笑出來，這女孩兒就算過三年，也還很年輕，這樣年輕就當婆婆，

的確也不太像話，「是我不好，沒弄懂姑娘意思，我現在明白了，姑娘不求才，



不求名，但求清閒，對嗎？」 

「若柳大娘能替我找到良人，我不會虧待大娘的。」霍小玉看看天色漸晚，遠邊

浮現點點茜紅雲朵，「桂子，去跟船家說回去了。」 

桂子咦的一聲，「小姐不看看月色嗎？」 

「小姐我餓了，得回家吃飯。」 

 

 

採香湖與古寺巷距離不算遠，馬車行不到半個時辰，便停在巷口。 

主僕倆一前一後走著，到了自家院口，桂子伸手敲門，「牛婆子，是我們，開門

啊。」 

門很快從裡頭拉開，牛婆子笑道：「小姐回來的可正是時候。」 

霍小玉提裙過檻，「怎麼，飯菜剛煮好嗎？」 

「哎，飯菜算什麼，有貴客來。」 

「貴客？怎麼福氣沒跟我說。」 

牛婆子低聲說：「鮑十一娘帶了個客人過來，鄭姨娘大概是心中高興，精神倒是

好上許多，三人在小廳喝茶聊天呢。」 

霍小玉聞言，臉上倒是出現喜色—— 五年前，母女二人被霍文濤掃地出門，除

了桂子，浣紗這兩個傻丫頭跟了過來，就只有鮑姑姑雪中送炭了。 

為了夫家面子，姐兒跟了人，與昔日姊妹是不會再聯絡的，可沒想到鄭氏病後，

唯一一個來看她的，就是這十幾年沒見過面的姊妹。 

此後，每隔一段時間便送米麵油鹽，若是夫家宴客，也會讓人送幾個菜過來，鮑

姑姑嫁入普通商戶當姨娘，手上金銀不多，能照顧到這裡，已經十分不容易。 

這些年，人情冷暖，她都記得。 

「等飯菜好了，直接送到小廳，我跟鮑姑姑一起吃。」 

牛婆子笑著說：「好。」 

霍小玉回到房間，桂子替她解下披風，又把在湖上被吹亂的頭髮重新梳過，看看

鏡子，整齊不失禮，才往小廳走去。 

晚春初夏的晚上還有點寒意，小廳門是合上的，才在門口，就聽見鄭氏的聲音，

「十一娘，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謝妳才好，這事如此困難，即使是我自己，都不知

道能不能辦到……」 

「姊姊說什麼呢，當年要不是姊姊好心開口，我早被打死了，哪來今日這條命，

那日聽姊姊說了，我便發誓，無論如何要把人找到。」 

「十一娘—— 」 

「姊姊別想著過去的事情，若哭出來，李少爺要見笑了。」 

「也是。」鄭氏的聲音既喜悅，又感傷，「年紀大了，容易多想，李少爺還請不

要放在心上。」 

門外的霍小玉心中一凜，李少爺？ 

難道——  



不，不會，她記得初見是夏日時分，過幾日就是大暑，那日天氣很熱，熱到她回

房間換過兩次衣服，李益當時也是藉口天熱，不好趕路，所以留宿在這，而現在

不過才初夏，早晚天氣都還有些微冷。 

她就是為了避開那個命運，這才急著在春日找夫婿，只要她成了親，嫁了人，即

是拗過了天命，那一切都不會發生。 

二十五歲就香消玉殞，太冤枉了。 

這一世，她想活久一點，不求長命百歲，但總不能走在母親前面…… 

霍小玉定了定神，不會的，姓李的人這麼多，鮑姑姑的客人，一定只是湊巧也姓

李而已。 

她知命運，但不破命運，讓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著原本的時間發生，所以，李益也

不會意外，盛夏的時候他才會來到京城，先見了福氣，這才由福氣安排進入勝業

坊的古寺巷。 

別嚇自己。 

「姑娘怎麼站在這裡？」廚娘提著食盒，笑咪咪的一下推開小廳的門，「魚剛剛

蒸好，先送過來。」 

廚娘動作挺大，屋裡三人一下往外看來。 

背對著門口年輕男子轉過身來，眉目清朗，神情俊秀。 

霍小玉只覺得一陣暈眩—— 李益。 

居然真的是李益。 

第二章 

她是霍小玉。 

活了第二遍的霍小玉。 

當年她在小鳳居賣笑，科考年，很多姑娘紛紛找到了良人，古寺巷有一半以上的

小鳳居都不再做生意了，書生紛紛進了姑娘的宅子，姑娘關起大門，專心伺候照

顧，希望自己能有趙喜娘的命。 

她也不例外。 

當然，李益出現之前，她也見了幾個人，雖然都很誠懇，很老實，但，也就是誠

懇跟老實，其他的什麼都沒有，她甚至覺得這幾個人到京城是為了找個有錢的花

姐兒養他的，她都還沒考慮呢，就頻頻問她私房有多少，可以支撐這宅子多久，

讓她只覺得倒胃口。 

她是想找個人互相照顧，而不是找個人將就，她是霍家的女兒，就算淪落至此，

她也不想將就。 

大暑前兩日，李益由一位賈大娘帶來了。 

英姿颯爽，風采翩翩，舉止進退都有禮，霍小玉心中喜歡，但又怕他嫌棄自己，

對方看出她心思，吟了一首詩，詩意纏綿不說，還明明白白的只求佳人有心，其

餘都不介意，那一日，兩人便交換了信物，男人隔天搬進了她的宅子，她跟著關

上大門，不再接客。 

那年，他沒考上。 



他很過意不去，覺得愧對佳人有心，反倒是她不介意，認為三十歲考上都算厲害

了，何況他才十八歲。 

李益關門苦讀，連家中來信都由她代回，三年後，他終於高中拔萃科，隔年底，

又過了書雋科。 

霍小玉把積蓄都給了他，讓他去疏通吏部，把空缺先填上他的名字，一萬多兩的

銀子換到很好的結果，酉州杏花府的副府之位。 

二十二歲的年輕副府，絕對值得李家大宴賓客。 

他帶著自己給他的二十兩盤纏先回雲州洛縣，然後—— 就沒有然後了。 

所有人都說她是傻子，應該一起回去的，就算李家對她有意見，反對娶為正妻，

但畢竟照顧了李益四年，疏通吏部用的又是她的私房錢，至少也會給個姨娘名

分，如今放他一人先走，既然高中，她又是花姐兒，那他肯定不會再回來了。 

她卻不信，四年歲月，兩人恩恩愛愛，他對她是真心喜歡，初識時就知道她什麼

身分，怎可能到現在才嫌她。 

一年過去了。 

霍小玉開始請人打聽，請人找他，消息很快傳回來—— 省親後，他回到京城，

到吏部領取派令，現在正在張羅與盧家表妹的婚事，預計成親後，就帶著新婚妻

子到酉州杏花府擔任副府。 

李老太太跟李老爺可開心了，商人低微，就算再有錢也是粗人，沒想到家裡會出

個文官，真是神佛保佑。 

京城的霍姑娘是誰？沒聽說過。 

李家人都說，李益在京城是住在表親崔家，這回高中，真多謝崔家多年照顧，到

京城領取派令時，還親自上崔家送了大禮。 

霍小玉大受打擊之下，所有病症一起湧上。 

剛從霍家被趕出來那天，她淋了雨，病過，後來為了生活開了小鳳居，一天又一

天的喝酒，剛跟李益好上沒多久，便懷了孩子。 

兩人未婚，孩子生出來就成了他私生活不檢的證據，對名聲跟仕途大有妨礙，她

不想這男人前途就毀在自己的手上，於是只能喝藥。 

那碗藥，要了孩子的命，也差點要了她的命。 

而這樣的她對他來說，居然是不存在的。 

身子早已經淘空，精神又飽受打擊，只能勉強飲些湯水，其他的什麼都吃不下，

身體一日虛弱過一日。 

京城的冬天大雪紛飛，四處都積著一層厚雪，有時雪雨交雜，屋裡更是冰得嚇人，

但她也只能捱著冷—— 她大部分的錢都被李益拿去疏通了，剩下的這一年也用

得差不多，匣子裡，只剩下幾塊碎銀子，宅子裡的人還得吃飯，不可能拿去買暖

炭。 

比起虛弱更致命的，是她病了，高燒不斷，咳嗽甚至咳出血。 

有天，家裡突然有藥了，她以為借到了錢，但晚上卻發現不對，桂子不見了。 

桂子那孩子，是她從人牙手中要下來的，對她忠心得不得了，被大哥趕出府時那



樣艱難，她都願意跟著自己，怎麼會在這時候不見？ 

逼問過後，浣紗低聲說，桂子自己把自己賣給人牙子，為了給小姐買藥。 

霍小玉聽了心裡痛得連眼淚都流不出來了—— 自己這麼傻，把個忘恩負義的傢

伙當良人，桂子這麼傻，五兩銀子能做什麼，竟把自己賣了。 

霍小玉真心想好起來，她只是病了，但不是醜了，只要把自己養好，美貌就能再

回來。 

女人只要美貌，狠心，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 

可是，五兩銀子真的太少太少，京城的冬天真的太冷太冷，霍小玉開始無止境的

發燒，發熱，口鼻溢血，不再清醒。 

然後那天到來—— 她死了！ 

死了，卻又活了。 

醒來，卻回到十二歲，嫡姊推她落水那年—— 一樣是冬天高熱，但她睡在錦被

裡，身邊數人十二時辰伺候，小爐上溫著藥，屋子裡很溫暖。 

見她睜眼，十歲的桂子嚎叫出聲，「小姐醒了。」 

小姐醒了！ 

是，她醒了—— 她知道父親再三年就會離開，知道她們母女會被趕走，知道自

己接下來的悲慘命運。 

身子好後，她拚命讀書，學習琴棋書畫，一方面也注意著春獵的時間。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用了多少方式阻止父親跟皇上出遊，可是沒有用，她想讓父親

在家中跌傷的小陷阱被管家發現，計畫給父親喝的蒙汗藥被嬤嬤倒掉，最後一

刻，她在書房中跟爹爹實話實說，包括自己怎麼落魄而早死，只求他別去，但皇

上的口諭來了。 

爹爹說，命數如此，別抗命，人還是得順命而為，否則只怕避開小禍，卻招來大

禍，讓她沉著氣，不要一開始就跟命鬥，否則等該鬥的時候會拿不出力氣，定而

後動，方能避禍。 

爹爹還說，讓她好好照顧母親，好好照顧自己，前生比母親早逝，太過不孝，這

輩子讓她自己活得好一點，至少不能走在母親前頭。 

爹爹跟她保證會小心，可是，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爹爹跟大隊人馬走失，慘遭

野獸咬死，而她們母女也被趕出霍家。 

不同的是，這次她知道要撐傘，別淋雨，留下病根，就少了個本錢。 

也不用求幾個哥哥，因為他們等這一天等很久了。 

就算被趕出來，母親病重，她也得繼續讀書，繼續背詩，繼續練習琴棋書畫，因

為這些，將來都會用得上。 

一切都跟前生很像，但卻好上很多。 

只要自己小心一點，就能避開那禍事，沒問題的，十二歲到現在，八年力氣呢，

絕對可以拗過命運。 

 

 



雖然心中震驚，但畢竟已經活了第二世，霍小玉很快把心情整理好，「娘，鮑姑

姑，我回來了，這位是？」 

「在下姓李，李益，雲州洛縣人。」 

「李少爺有禮了。」 

「姑娘有禮。」 

霍小玉坐在鄭氏下首，見母親氣色的確是難得的好，也就先把這王八的事情放在

一邊—— 既然已經知道結局，離遠一點就是了，倒是母親，若能早一年病癒，

才是真的好事。 

席間只聽得鮑姑姑說，李益今年十八歲，去年在雲州通過國生考試，這次是上京

考拔萃科。 

她自然附和了一番。 

三人既不知道她的心事，她又是活過一次的人，情緒隱藏得滴水不漏，飯桌上十

分融洽。 

晚飯過後，鄭氏藉口累了，要回房間躺躺，鮑姑姑跟著說，自己還有話想跟她母

親講，大抵還要一兩刻鐘，讓她替自己招呼李益。 

霍小玉不想讓任何人看出端倪，含笑應允，小鳳居本來就是招呼客人用的，把他

當一般客人就好。 

讓桂子跟浣紗在涼亭裡放了點心茶具，她親自烹茶。 

前一世，她什麼都不會，無才無藝，只能賣色陪夜，賣色久了，腦子糊塗，以為

自己真能找到良人，他說那些甜言蜜語時，那樣真心，心裡只有她，絕對不會嫌

她，她以為自己能成為第二個趙喜娘，結果…… 

這一世，知道總有這天，她拚命讀書，學習各種技藝，以藝侍人，終於不用再賣

色，即使落魄，至少還像個人。 

她的一手芼茶藝與水丹青，都不知道鎮住多少京城雅士，李益果然也看得十分專

心。 

「這是昭州產的牡丹茶，李少爺嚐嚐可合口味？」 

李益端起奉雲杯，聞了聞氣味，輕品一口，「倒還不錯，可惜這茶葉欠佳，配不

上姑娘的好技藝。」 

「今年昭州雨水較多，雖然味道不若去年，卻也還是新茶中最好的一批。」 

霍小玉見他喝茶的樣子，姿態文秀，神色溫文，儼然是翩翩公子—— 當年，自

己就是被這模樣給騙了吧，才會等得那樣苦，死得那樣慘。 

算算，這一世已經過了八年，這混蛋可比記憶中要早了兩個月出現，雖然告訴自

己避開就好，但與昔日不同的情況，總讓人有點擔心 

「我娘與鮑姑姑是多年姊妹，常有來往，卻是不曾聽說過鮑姑姑有姓李的親戚，

倒是冒昧請問李少爺何以來到古寺巷？」 

李益聞言，笑道，「是鄭姨娘託人找我的。」 

「我母親？」 

「我來到京城已經兩個多月，暫住在南亭的親戚崔家，鮑十一娘一直託人傳口



信，說有個鄭姓故人求見，我一來沒聽過鮑十一娘，二來也不認識姓鄭的人，故

一直沒理睬，直到今日下午與幾個朋友在崇敬寺賞牡丹，不知道妳那鮑姑姑哪裡

聽來風聲，居然親自到牡丹棚下等我，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我只好隨她走一

趟，心想把誤會解釋清楚，省得日後耽誤。」 

李益這話全是真的，但卻不盡詳實。 

他出身富貴，年少有名，以十四歲的稚齡便成了京生，是大黎朝上下百年，最年

少的京生。 

大黎朝的讀書科考人，大抵沒人不知道李十郎的名字。 

家境富裕，未婚加之人品俊秀，才剛入京，就有兩個大學士請他到府一敘，擺明

了就算他拔萃科沒能入主考的眼，官也是當定了，如此前程似錦，這「故人」自

然多得不行，自從他入住南亭院子，每日都有投帖，那關係都是遠到不行的，連

他從家中帶出來的精明老管家，都得想好久才想出到底是誰，有些關係甚至遠到

爺爺輩留下來的姨娘的弟弟的女婿…… 

李益最煩這些事情，他是來考試的，又不是來走親戚，故一律不管。 

京城比雲州好玩得多，民風又開放，他這兩個月都在遊山玩水，看自己想看的風

景，交自己想交的朋友。 

今日中午，見天氣放晴，於是約了表哥崔允明到外頭新開的客棧吃飯，兩人才剛

坐下，臨間突然傳出喧嘩聲，幾個大男人，都在罵一個叫做霍小玉的賤人，母親

下賤，女兒也下賤，越罵越難聽。 

但李益聽著，卻覺得挺有趣的，等那群人走了之後，問起霍家怎麼回事，崔允明

自小住在京城，霍家的事情自然清楚，見表弟有興致，啪啦啪啦倒出一大堆，包

括嫁妝之事—— 嫁到平家的霍大小姐忍不住，跟幾個姊妹講了，這幾個姊妹，

又跟另外幾個姊妹講了，崔大太太就在這第二圈的姊妹裡。 

李益聽聞霍小玉大談家族醜事，逼得大哥把嫁妝還給自己，忍不住大笑，「這姑

娘挺有趣。」 

那群罵罵咧咧的，大抵是她的兄弟，甚至可能是姪子輩，見到手的鴨子飛了，不

去想那鴨子本來就不是自己的，還覺得主人可惡。 

京城跟雲州大不同，只有這點一樣，不要臉的人挺多。 

話說回來，李益倒是想起那些信箋裡，有個人說是替「霍家鄭氏」來求的，正想

回頭再找人問問，沒想到不用等到回頭，下午在崇敬寺，一個中年女子見他就哭，

自稱鮑十一娘，姊姊鄭氏病重，實在想見他—— 而他是想見霍小玉，這才隨著

鮑十一娘來。 

親眼所見後，發現霍小玉果然沒有辜負那群沒用傢伙口中的「賤女人」三字，容

姿出眾，端麗大器，眼神堅毅，加上以她十幾歲的年紀，居然能逼得四十歲的大

哥吃癟，可見腦子也聰明。 

聰明好，他喜歡聰明的女子。 

對不爭氣的世家子弟來說，家裡出了這樣厲害的女兒，真的該死。 

看她眼神，似乎早知道自己是誰，但那恭喜淡淡的，笑容也淡淡的，沒討好，沒



拉交情，老實說，還挺新鮮。 

「竟然是我娘找李少爺，卻不知道鄭家同李少爺怎會有關係？」 

「這事我不好說，請姑娘親自問母親吧。」 

霍小玉聞言，便也沒在這問題上深究，重新換過茶葉，「李少爺兩個月前就來京

城，雲州距離此地千里，至少得行上一個月，如此算來，李少爺是在大雪時節出

發，積雪難行，怎不等到春暖花開再走？」 

春暖花開再走，如前一世一樣，會在夏天到達。 

若是一切照舊，她有自信能躲過那劫，但既然連相遇時節都不同，她實在不知道

後面還會有什麼在等著她。 

「原本打算清明過後才走，但剛好有人約我同行，貪圖有伴，這便提早了。」 

「李少爺提早出發，夫人肯定捨不得了。」成婚就好了，成婚就好了，希望他這

時已經娶了盧家表妹。 

「我尚未成婚。」 

「那，肯定也有姑娘等著少爺衣錦還鄉。」還沒娶親沒關係，跟盧家表妹訂親也

是可以。 

「我也尚未訂親。」 

好吧，總之，自己留意就行。 

既然知道此人不能信，總不可能還笨第二次。 

眼見李益的神情已經開始打量，霍小玉定了定神，不討論婚事了，開始跟他討論

其他。 

古詩，策論，最近幾年有名的文章，乃至天下大事她都能說，但知道他愛聽，所

以不想講，怕又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最討厭遊記，土方誌，各州甚至是鄰國的異人軼事，覺得那些東西難登大雅之

堂，真正的文人雅士，可不會去提「南燐國有個能舉起三百斤鐵石的大力士」，「西

瑤國的皇后出身時滿室異香」這種話題，所以霍小玉把話題都放在這上頭。 

和州有座鴛鴦湖，夏日長滿荷花，但水又清可見底，南燐國的貢豬據說山泉山菜

餵養，春州的赭石雖然出名，但好石難得，聽說方大人弟弟的絲湖莊跟汪大人堂

兄的錦繡閣，兩邊搶一塊難得的赭石，鬧到皇后娘娘那裡去了。 

以前自己縱論天下，論得李益對她刮目相看，十分傾心，現在她便說這些端不上

檯面的東西，讓他倒胃口，她不招惹他，他又覺得她粗俗，那就兩相安了，他高

中後娶他的盧姓表妹去，她繼續在京城過她的日子。 

那混蛋果然聽得表情怪異，不多時，鮑十一娘出來，「讓李少爺久等了，我們這

就走吧。」 

轉身又跟霍小玉說：「夜涼了，早些睡。」 

這兩句話雖然簡單，但卻十分真誠，她點點頭，「鮑姑姑回家後也早些歇息。」 

古寺巷窄，李益的馬車進不來，鮑十一娘自然也是把自己的車子停在巷外。 

此刻兩人一前一後朝巷口走去，鮑十一娘笑說：「小玉也是能說詩論文的，大抵

是知道公子才學驚人，心裡有了約束，這才盡說一些閒談，她平常是很少提這些



的。」 

鮑十一娘其實只在鄭氏的房間待了一會便出來，因為有心讓李益與霍小玉獨處，

於是一直站在遊廊轉角處等。 

心想，小玉既然有母親的美貌，又有霍大人的聰慧，肯定能抓住他的心—— 嫁

妝拿到了，年紀也不小，女人還是該找個歸宿，對方有才有貌，若他能收了這孩

子，那小玉肯定能享福。 

鮑十一娘等的是男子吟詩稱讚女子，女子送男子手帕這等風流事情，卻沒想到小

玉不提詩句文章，不提天下民生，僅說一些茶館話題，連搶赭石這種後宅醜事都

拿出來，趕緊出現打斷。 

「我這姪女是溫柔過頭，怕是公子連年讀書疲累，所以不提功課，講些笑談，好

讓公子舒舒心，公子可別覺得她說話粗俗，被冒犯了。」 

「不會，我覺得挺好。」李益語氣頗為輕鬆，「要論詩論文，有的是地方，既然

是閒走，就不想聽那些，她說那些異人軼事還不錯，聽著有趣，聲音也好聽，不

瞞妳說，跟我說話不發抖的年輕女子，目前為止只有她一個。」 

「哎，是嗎？」鮑十一娘笑顏逐開，「李公子的見識果然跟我這婦人不一樣，倒

是我多想了。」 

男人聞言，微微一笑， 

那當然，他見過的事情可多著了，哪裡是她能比的。 

不過話說回來，這個霍小玉還挺不錯的。 

 

 

李益，是李益，也非李益。 

他原是仙界的生肖猴仙，日子過得挺美，沒想到玉帝要重新排過生肖輪，而且這

次不是個人賽，是團體賽，讓他們得找隊友。 

玉帝讓他們進仙書中找人，事關先後排名，排名就是面子，誰也不想馬虎，為了

公平，大家都同意進同一類型的書，但要進哪類書，卻是各有意見，吵了幾日，

終於決定了，一起進「古代傳奇故事」中找隊友。 

他原本選擇進入排列第五十九本的《蘇軾傳》，以成人真身與蘇小妹認識，他喜

歡蘇小妹的聰明，蘇小妹也肯定會喜歡聰明的他，兩人攜手過完人間，接著回天

庭，豈不美哉。 

哪知這一區竟是「偽傳奇故事」區，第五十九本書根本不是《蘇軾傳》，而是偽

《霍小玉傳》…… 

他一睜眼，就是個嬰兒，一堆人逗弄著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十郎」，「十

郎」，一聲又一聲。 

雖然一開始發現自己鑽錯書，有些驚訝，但隨即便接受了，這肯定是那些仙人的

惡作劇。 

現在的他是李益，是雲州洛縣李家的長孫。 

李家世代為商，是雲州一富，老太爺已經過世，家中最年長的就是李老太太，下



來是李老太太的嫡長子李正道，李太太盧氏，至於李正道的兩個庶弟，在老太爺

過世後便分出去了，是故李家只有嫡長子這一脈。 

盧氏第一胎是女兒，李家還能忍，第二胎又是女兒，李正道跟李老太太的臉色就

難看了。 

人丁單薄，媳婦肚皮又不爭氣，要不是看在李盧兩家淵源極深，第一胎是女兒就

會納妾了，還讓妳等到第二胎。 

盧氏不得已，只好親自幫金魚跟錦鯉這兩丫頭開了臉，讓她們伺候丈夫去。 

金魚與錦鯉運氣都極好，伺候李正道不過兩三個月，先後有了，李老太太跟李正

道都很高興，盧氏雖恨，但礙於婆婆與丈夫，卻也只能悉心照顧。 

年底，兩人先後產下孩子，錦鯉先生了一個女兒，盧氏才剛鬆一口氣，沒幾天，

金魚在大年初九開始陣痛，初十那天，生了個兒子。 

李正道喜形於色不說，李老太太也年輕了好幾歲。 

李家總算有兒子了。 

銀子大把大把賞下去，盧氏的盛枝院上上下下都全力伺候這個小祖宗，滿月那

日，家裡更是大肆宴客。 

金魚立了大功，自然不能再在盧氏的院子當丫頭，李老太太親自跟盧氏要了金魚

的賣身契，讓人去官府消了奴籍，恢復姓氏，又整理出一座兩進的新院落，開了

庫房，搬了不少好東西進去，李正道親自題了字，良福院，金魚從賣身丫頭一躍

而成雲州大戶的左姨娘，而她生下的兒子，就是李益，益，諧音一，意思是李家

的第一個兒子，想藉著這小娃的好兆頭，再來李二，李三，李四，由於是初十出

生，小名十郎。 

既然丫頭肚皮爭氣，李老太太又作主抬了花羅，半年多過去，花羅沒動靜，錦鯉

卻又懷孕了，以為花羅是個不下蛋的，沒想到錦鯉八九個月時，花羅有了。 

錦鯉生了李爾，隔年，花羅生了李參，跟左姨娘一樣，兩人也都除了奴籍，恢復

原姓氏。 

錦鯉成了田姨娘，帶著女兒李梅婉與兒子李爾住在豁心院。 

花羅成了周姨娘，帶著李參住在文照院。 

李家的大太太盧氏，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個姨娘都有兒子了，李一李二

李三，而她這個正妻卻只有兩個女兒。 

是，女兒是懷胎十月來的，但是，女兒能做什麼？ 

梅雪跟梅豔再可愛，將來都會嫁人，大紅花轎過了門，就是別人家的人了。 

到時候這個家只剩下她還有庶子，庶子怎麼會孝順她，怎麼會聽她的話，昔日她

是小姐，金魚錦鯉花羅是奴婢，可等到女兒都出嫁，誰是小姐誰是奴婢就很難說

了。 

她現在只有一個選擇—— 把姨娘的兒子抱過來自己養。 

李益三歲多，已經懂事，認人，不列入考慮，李爾一歲，李參剛出生，比較起來，

李爾當然是第一人選。 

一歲了，習慣都已經知道，比起新生嬰兒的瞎子摸象要好照顧。 



於是，盧氏行使了正妻嫡母的權力：自己養庶子。 

田姨娘雖然不願意，但也沒辦法，大黎律法如此，別說只是商戶，即使是後宮，

皇后娘娘想養誰的兒子，就養誰的兒子，因為她是正妻，女人堆裡，她說的就是

律令。 

生不出兒子的大戶太太，誰不養庶子，李老太太沒反對，李正道也沒反對，於是

尋了個天晴的好日子，李爾以及他的奶娘丫頭，全部從豁心院搬到盛枝院，田姨

娘以後想看兒子，還得盧氏點頭。 

不知道該說李爾運氣不好，還是盧氏真沒有兒子的命—— 李爾原本十分活潑，

食量極大，進入盛枝院當晚卻拉了肚子，盧氏拷問了兩個奶娘，以為她們亂吃零

食害李爾生病，奶娘卻大呼冤枉，說她們一整日下來午飯晚飯宵夜，都是規規矩

矩吃大廚房出的菜，盧氏卻是不信，各打兩板子，又讓嬤嬤看著，不准她們吃廚

房以外的東西。 

隔天是高家錢莊娶媳婦的大日子，盧氏早早準備好便出門，回到家已經黃昏，嬤

嬤來說，今日一整天都盯著奶娘，真沒亂吃，但二少爺還是拉肚子，問說要不要

請大夫？ 

盧氏猶豫，外頭天都黑了才要大夫，一定會驚動婆婆跟丈夫。 

這孩子白白胖胖，在豁心院住了一年都沒事，才到她這邊就要請大夫，婆婆會怎

麼想，丈夫會怎麼想？ 

還在猶豫，嬤嬤卻慌忙來報，二少爺吐了。 

這下不用猶豫，趕緊派人去請大夫。 

李爾這病來勢洶洶，不過幾日，小娃兒就沒了。 

李老太太跟李正道心痛無比，田姨娘更是哭暈了一次又一次，比父母早走的不孝

孩子，喪事只能潦草帶過。 

喪事過後，李正道開始追究原因，知道兒子第一天就不舒服，盧氏卻沒請大夫時，

氣得一言不發，轉身就走—— 若不是念及盧太爺對自己的父親有救命之恩，他

會直接休了盧氏。 

二十幾年前，李太爺曾經上京考拔萃科，在客棧病倒，眼見主子病得厲害，伺候

他的兩個下人居然捲走全部的金銀跑了，剩下兩個老實的陪著，但老實也沒用，

因為沒錢。 

當時，盧老太爺剛好也住在同間客棧，目睹了掌櫃把人往外掃的那幕，於心不忍，

替他們結了一個月的房錢，又拿了三兩銀子給年紀較小的僕人，讓他回家討救

兵，至於跟在李太爺身邊照顧的，則給了十兩銀子。 

等李太爺被家人接回洛縣，身體養好，找到恩人，已是一年多後的事了，兩人相

談甚歡，給孩子定下了親事。 

李正道自小知道未婚妻的父親對李家有恩，因此對她十分寬容，別人家都是正妻

生下女兒，立刻納小妾了，他還等到盧氏生了第二胎，他自問沒對不起妻子，卻

沒想到她居然連孩子病了，都沒請大夫。 

李正道後來再也不去盛枝院了。 


